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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AD_c44_646056.htm 第三章 人个独资与合伙企业 个

人独资 普通合伙 特殊合伙 有限合伙 设立条件 11个自然人,中

国公民,无限责任 2个以上,无限责任 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但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公益单位、社会团体不能作普通合伙

人 2-50人，至少有一个有限责任 2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

产权,其他财产权利(家庭共有财产出资要注明)同左(可以劳务

出资)同左 同左，有限合伙人不以劳务出资 3名称(不带有限\

公司字样)“普通合伙” “特殊普通合伙” “有限合伙” 4场

所条件 同左 同左 同左 5从业人员 书面合伙协议 同左 同左，

登记时注明有限合伙人的姓名与认缴的出资 事务管理 自行管

理或委托外聘管理(内部约定不对抗善意第三人)同左，合伙

人可全部执行或部分执行 同左 同左，有限合伙人不执行 责任

承担 个人无限 均无限 某合伙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失，其

他人以在企业中的份额为限承担责任 1、有限合伙人以出资

额为限承担责任；2、有限人退伙后以其从企业取得的全部财

产为限承担责任； 3、有限转无限全无限；4、无限转有限前

无限； 义务 执行事务的人：1、不竟争；2、不交易；3、不

损害；4、决议办法先按协议约定，无约定一人一票半数以上

通过有效； 同左 同左，但有限合伙人：1、可竟争；2、可交

易；3、不损害；4、不执行； 5、不以劳务出资； 应当解散 1

投资人决定解散 同左 2吊销执照 同左 3其他法定事项 同左 4投

资人死亡无继承人 合伙人不具备法定人数满30天 5 协议约定

：（目的已经实现或无法实现）（期满不再经营）（其他解



散事由） 6 有限人退伙应变更，无限人退伙应解散 债务清偿

顺序 1职工工资与社保--税--其他债--投资人（合伙人间：协

议约定--协商--实缴出资比例--平均；但不得约定将利润或亏

损由部分人享有或承担） 财产转让 1、内部转让--通知2、外

部转让(出质)--一致同意,并有优先受让权利3、有限合伙人外

部转让--通知（提前30天通知） 合伙人个人债务与企业债务

的关系 不抵销/不代位/不接管/收益 份额清偿/其他合伙人有

优先受让权利/强制程序 入伙与退伙 新入伙的合伙人对入伙

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已退伙的合伙人对退伙前的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退伙分类： 自愿退伙 法定退伙 协议退伙(有约定期

限)通知退伙(未约定期限)当然退伙 除名 具体情形 约定的退

伙事由出现 充要条件同时具备 协议未约定经营期限 具体情形

死亡或宣告死亡 具体情形 未履行出资义务 一致同意 退伙不

给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丧失偿债能力 故意或重大过失 发生难以

继续为伙的事由 提前30天通知 被吊销执照或破产关闭 执行事

务有不正当行为 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约定义务 丧失法定资格 

协议约定的事由 被强制执行全部财产 例1、以下内容不符合

合伙企业法有关规定的是 （ AD ）A、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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